


                             



济开管办字〔2021〕10号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备井封停及
规范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疃里镇、马集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部门、相关派驻机构，区属各企业：
现将《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2021年5月10日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备井封停及
规范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

根据市政府《关于在全市开展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的通知》（济政办字〔2021〕15号）要求，为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落实加强自备井管理工作，经管委会研究，决定在全区开展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遵照“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全面节约、有效保护，优化配置、科学管理”的原则，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执法整治为手段，以合理利用和科学保护地下水资源为目的，优化配置水资源，切实提高城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管理水平，为我区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工作主体及范围
区管委会为封停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主体，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本辖区的封井及整治任务。辖区内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由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三、封停原则
在前期自备井排查的基础上，确定需要封停的自备井名单。按照先易后难、先通水后封井的原则，有序开展工作。
（一）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井一律封停。
（二）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的无取水许可证的自备井一律封停。
（三）实现集中供水并能够满足工业用水水源需要的已建工业园区内的自备井一律封停。
（四）未按照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或者供水的，限期整改，依法处理。
（五）对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封停自备井，或者自行拆除其取水设备的，不再追究责任；对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封停的，实行强制封停，所需费用由取水户承担；对符合办理取水许可要求的自备井，限期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四、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
（一）集中封停（2021年4月—9月）
明确封井任务目标，建立封井台账，逐一列出封停期限。封停过程中，要采取自行封停与强制封停相结合的方式，稳步有序推进。先由取用水户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自行封停，再由公共供水企业统一进行封填。要严格执行封井相关技术标准，采用洁净泥球或者混凝土进行封填，严禁用建筑垃圾等不洁材料进行回填，避免造成地下水污染。
（二）规范整改（2021年4月—10月）
对排查中发现的无证自备井取用水户，符合办理取水许可条件的，限期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纳入规范管理；对工业园区取用水，未开展区域水资源论证或规划论证的，10月底前完成相关论证工作并报批；工业园区要按照区域水资源论证或规划论证批复的水源方案，及时制定供水方案，落实集中供水。集中供水实现后，工业园区内的自备井全部进行封停。
（三）督导评估（2021年4月—10月）
由区水务办联合市水务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现场检查，对封井工作推进力度大、成果突出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对在封井工作中被动应付、数据不实、弄虚作假的，对相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约谈问责，并限期予以整改。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在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区水务部门负责对违法自备井进行认定；区经济发展局具体负责园区企业的对接协调工作；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组织公共供水企业实施接通自来水、具体封填自备井工作；区财政局负责人员经费保障；市公安分局经开区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封停现场秩序的维护；区党群工作中心负责做好封停自备井的宣传工作，留存封填自备井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区社会事业中心、区农业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市税务局经开区分局负责配合区水务部门对用水单位和自备井进行认定、归类、管理；两镇负责本辖区内企业的对接协调及排查摸底工作。
（二）全面组织发动。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抓好组织发动和摸底核实，广泛宣传，深入发动，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实行联合执法。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优势，实行多部门联合执法，保留好图像和文字资料。要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确保供水安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四）全程从严督查。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党政办公室督查室负责对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督查结果报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干扰、阻挠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的单位、企业、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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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  朋  区党工委副书记
副组长：王建国  济宁商贸物流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许振峰  区党政办公室主任
刘晓伟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
        黄兴允  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局长
        张力维  区财政局局长、祥城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郭彦德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张  健  区发展软环境保障局局长、党群工作中心主任
孔  冰  区发展软环境保障局副局长、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
李树行  区发展软环境保障局副局长、社会事业
中心主任
黄筱倩  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局长
李德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局长
马福运  市税务局经开区分局局长
杨孔申  疃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  艳  马集镇人大主席
张  恒  区水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服务中心，孔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张恒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工作人员由相关单位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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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备井封停及规范整治名单

	编号
	封停自备井名称
	计划封停时间
	自备井数量
	取水许可情况
	备注

	1
	山东欧亚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1日前
	1
	无
	准备封停

	2
	济宁正和管业有限公司（强顺管业）
	2021年7月31日前
	1
	无
	

	3
	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升供水站
	2021年7月31日前
	3
	无
	

	4
	山东嘉源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1日前
	1
	无
	

	5
	济宁福康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1日前
	1
	无
	

	6
	济宁金海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1日前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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